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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双倍余额递减法

计提折旧应 注意的问题

苗秀疆

改革固定资产折旧方法，促进企业技术进步，在一

定范围内实行快速折旧方法，是《企业财务通则》和《企

业会计准则》中涉及的一项重要内容。国家将根据产业

政策，对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某些企业，允许

采用加速折旧法。这将改变过去企业计提折旧未能考

虑无形损耗影响的不足。本文将谈谈运用双倍余额递

减法计提折旧应该注意的问题。

双倍余额递减法（下文简称双倍法）是指在不考虑

固定资产残值的情况下，用直线折旧率的双倍乘以固

定资产在每一会计期间的期初帐面余额来计提折旧的

一种加速折旧法。其公式为：

其中：

需要指出，在使用双倍法计提折旧必须满足下述

约束条件，即：

该式的含义为：按双倍法计提的折旧额大于剩余年限

按直线法计提的折旧额。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约束条

件呢？因为在固定资产使用年限的后期，会出现双倍法

计提的折旧额小于剩余年限按直线法计提的折旧额。

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就应将双倍法中途改用直线法。

有人会问，为什么按直线法折旧率的双倍计提的

折旧额会小于按直线法折旧率计提的折旧额呢？原因

就在于前者是按全部使用年限为计算依据，折旧率一

经确定就固定不变；而后者则是按剩余使用年限为计

算依据，其折旧率随着使用年限的增加或剩余使用年

限的减少而不断增大，最终会超过前者。比如，固定资

产预计使用年限最后 1 年的直线折旧率为

，而按全部预计使用年限（不含 2 年及其以

下）计算的直线折旧率的双倍无论如何也不会达到

100%。因此，一旦达到直线法折旧率的双倍计提的折

旧额小于剩余年限按直线法计提的折旧额，就应立即

将双倍法改为直线法，以实现加速折旧的目的。下面举

例说明。

设某企业固定资产原值 500 000 元，规定（或预计）

使用年限为 5 年，预计净残值 10 000 元。其直线法折旧

率为 20%（1/5 ×100%），双倍折旧率则为 40%（2 ×

20%）。按双倍法各年计提的折旧额见下表。

从上表可以看出，前 3 年按双倍法计提折旧，而后

2 年则改用按直线法，原因是从第 4 年开始，其帐面余

额为 108 000 元，若再按双倍率 40% 计提，折旧额将小

于剩余 2年按直线法计提的数额。即：

实质上，第 4 年按帐面余额 108 000 元和剩余年限所确

定的直线折旧率已达到 50%（1/2 ×100%），因此，折旧

额自然大于双倍率 40%的计算结果。

为了进一步说明从第 4 年改用直线法的理由，我

们不妨以上例为例，将双倍法与直线法单独使用，来比

较其结果。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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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表可以说明以下几个问题：

1
.
若单一运用双倍法，5 年后计提的折旧总额为

459 520 元，比应计提折旧额 490 000 元（500 000-预

计残值 10 000）少了 30 480 元。即在规定的使用年限内

未能将应计折旧额提完。

2.若单一使用直线法，前 3 年计提的折旧额累计

为 294 000 元，占应提折旧总额 490 000 元的 60% ；而

双倍法则达到 80%。相比之下，直线法不能实现加速折

旧、促进企业技术进步的目的。

3.表中反映第 3 年直线法下虽然折旧率 33.33%
低于双倍法 40 %，但折旧额 98 000 元却高于双倍法的

72 000 元，是否从第 3年就应改为直线法呢？回答是否

定的。因为直线法第 3 年计提的折旧额是在期初帐面

余额 294 000 元（应提 490 000-已提 196 000）的基础

上计算的，若将其调整为双倍法第 3 年的期初帐面余

额 180 000 元（500 000- 320 000），折旧额还不到

60 000 元（180 000 ×33.33%），它仍小于双倍法第 3 年

计提的折旧额 72 000 元，即满足双倍法的约束条件。因

此，只能从第 4 年改用直线法。

从上述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双倍余额递减法在

计提固定资产折旧过程中，并非自始至终使用，而是中

途需改用直线法。因此，说到底，双倍余额递减加速折

旧法是与直线法共用的一种复合加速折旧的方法，这

是我们在使用中必须注意的一个问题。

（作者单位：东北师范大学财务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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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电力部加大电力体

制改革力度的决定，电力企

业推行股份制势在必行。因

此，如何结合电力行业的工

程技术特点，做好电力企业

固定资产的评估工作，是一

个有现实意义的课题。最近，

中华会计师事务所受包头第

二热电厂（以下简称“包二”）

的委托，特邀了电力系统有

关专家参加，用重置成本法，

顺利完成了资产评估工作。

本文结合该厂资产评估的实

践，从成新率评定和重置全

价估算两个方面，对电力企

业固定资产评估谈些粗浅看

法。

一、坚持“安全第一”的

指导方针

电力行业的特点决定了

安全生产在电力企业中的特

殊地位。电力系统运行中，任

何元件发生事故都可能造成

供电中断、设备损坏、人员伤

亡，使国民经济、人民生活遭

到严重损失。因此，在评定电

厂的发、供电设备成新率时，

首要任务是组织评估人员全

面了解被评设备投产以来的

技术、经济、质量状况。具体包括：

1.查阅近年来被评发电机组运行可靠性指标；2.
查阅投产以来被评设备的检修及事故记录；3.到车间

实地考察被评设备发、供电的生产现状；4.必要时可提

出须委托国家或行业主管部门确认的有权威的检测机

构，对关键设备或关键零部件进行技术诊断，以便更准

确评定机组的成新率。

二、运用系统分析的方法进行评估

发、供电设备是技术密集型产品，电力生产是综合

的系统工程。每台发电机组及其系统都是由成百成千

台设备组成的，从而形成电力生产的能力。因此，单件

设备的价值是由机组、系统的整体价值决定的。也就是

说，一台设备的完好与否，不能决定整套发电机组的使

用寿命；而一套发 电机组的使用寿命不单决定于自然

寿命，还须综合考虑其经济寿命、技术寿命，以 及国家

政策等因素。具体来说：1.为了分析计算机组及其系统

的综合成新率，必须较为全面地了解按电力生产工艺

流程所划分的各系统单件设备成新率，尤其是主机设

备的尚可使用年限或成新率；2.随着设备的老化，设备

的效率和可用率逐年下降，维修费用逐年上升，而使生

产费用也逐年上升。因此要考虑高的效率成本比率，来

确定发电机组的最佳经济寿命期。

三、统一评估标准

近年来，电站设备及材料价格大幅度提高，加上电

站设备尤其主机设备供不应求形成卖方市场，掺杂了

不少层层加价的非正常因素，使目前电站设备价格实

际上已处于全面开放状态。同一型号规格的设备对不

同制造厂有不同的定价；同一制造厂同一规格的设备中
国
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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